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林永勝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535號宣示判決筆錄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3日22時15分許，駕駛號牌AWR-9372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縣○○市○○路00

0巷與莒光路161巷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時，與訴外人陳

冠宇(下稱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訴

外人人車倒地而受傷；惟上訴人於事故發生後，未依規定留

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經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下

稱舉發機關)獲報處理後，認上訴人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

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違規，於同年月10日製單舉發，

並於同年月12日移送被上訴人處理。嗣上訴人就上開同一違

規行為所涉公共危險罪嫌，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

化地檢署)以112年度調偵字第622號緩起訴處分書為緩起訴

處分，並命上訴人應接受法治教育1場次。被上訴人乃依行

政罰法第26條第1、2項、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

條例)第62條第3項、第4項、第67條第2項前段及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道交裁罰基準表)等規定，

以113年5月15日彰監四字第0000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

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千元，吊銷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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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並告知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法定效果。上訴人

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經

原審以113年度交字第535號宣示判決筆錄（下稱原判決）駁

回後，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暨

原判決關於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論據，均詳如

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依事故當時之客觀情狀，上訴人主觀上具有縱其

所為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未必故

意」之主觀歸責要件。惟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可

知，上訴人主觀上對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並無

認識，故其雖未依規定留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難認

已構成「逃逸」行為。原審未詳究上情，遽為駁回上訴人之

請求，容有未洽。

  ㈡依刑法第185條之4所謂「逃逸」之規定，行為人離開現場是

否構成「逃逸」，自應以行為人對已肇事且發生死傷之結果

有認識為前提。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

路口，因與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致訴外

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傷害，即便認為上訴人就本件車禍事故有

過失責任，然上訴人於案發時未停留現場即續行駕車離去，

有無構成「逃逸」行為，仍須審究上訴人就肇事且致訴外人

發生傷害之結果有無預見，且有無於預見後進而逃逸之「故

意」存在。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可見上訴人

駕駛系爭車輛往前直行，行經系爭路口時，訴外人騎乘普通

重型機車自系爭車輛左前方高速直行穿越系爭路口，行經系

爭車輛前方後繼續往右前方直行。是以，上訴人駕車當時雖

應可預見前方有訴外人騎乘機車直行通過，系爭車輛並有不

明碰撞情形，然因訴外人為高速行駛，加上上訴人於駕車通

過系爭路口時，曾往右側即訴外人駛離方向察看，亦未見有

訴外人人車身影，自當認為訴外人早已繼續直行離開事故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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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又因上訴人案發當時緊鄰車道外側行駛，而合理判斷碰

撞為不慎撞及右側橋墩，則上訴人斯時在所駕車輛業已通過

系爭路口且未見訴外人所騎機車之情況下，主觀上就有撞及

訴外人機車，肇生本件車禍事故此等客觀事實並無認知，本

即具有相當可能。又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有不明碰撞情形

後，即往左偏駛且減速繼續直行，此並據原審勘驗認定明

確，衡情一般駕駛者若對其駕車肇事致人死傷之客觀事實有

所認識，且主觀上有逃逸之決意，理應會加速駛離現場，而

非減速前行，益徵上訴人係主觀上認為碰撞到右側橋墩，因

而往左並減速小心前行。據此，上訴人於斯時有無認識其就

本件車禍應負過失之責，既已堪懷疑，自難逕認上訴人因感

受到碰撞後，往左側減速繼續前行，其主觀就該車禍係其過

失所致已有認知，更無從認上訴人於未認知其就本件車禍具

過失肇責而後駛離現場之舉，有何肇事逃逸之犯意存在。遑

論上訴人於駛離系爭路口，經檢視系爭車輛碰撞處後，隨即

返回現場，確認並無任何車禍事故痕跡，猶仍主動前往鄰近

警局詢問並靜待調查結果，並無任何急於藏匿自身行蹤、否

認為肇事者或欲加速離開之行為，倘上訴人真有肇事逃逸之

故意，上開所為實屬多此一舉，反自曝其肇事逃逸之行為。

是由上訴人後續之反應，應可認與一般肇事逃逸行為迴異，

足證上訴人確實無於預見其已肇事致人受傷後進而有逃逸之

故意，堪以認定。原判決顯有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

驗法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等語，並聲明

　　：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尚無違誤，茲就上

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3、4項規定：「（第3項）汽車駕駛人

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

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

場痕跡證據，違反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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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肇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汽車標繪

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第4項）前項駕駛人肇事致

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

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67條第2項規

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第62條第4項前段規定吊銷駕

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次按道路交

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

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

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

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二、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

速通知消防機關。三、發生火災者，應迅予撲救，防止災情

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

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

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

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

並配合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

解者，不在此限。」

  ㈡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

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所謂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間

接故意（按：又稱未必故意），係指行為人對違反行政法義

務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或預見其發生而其

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所謂過失則涵括無認識之過失與有

認識之過失，意指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事實，

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致其發生，或雖預

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

字第309號判決參照）。又證據資料如何判斷，為證據之評

價問題，在自由心證主義之下，其證明力如何，是否足以證

明待證之事實，乃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

之結果，自由判斷；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

，致其事實的認定異於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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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審勘驗系爭路口之監視影像及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

像，並參酌卷附訴外人之自首情形紀錄表及其交通事故調查

筆錄、交通事故現場圖、舉發機關偵訊（調查)筆錄、交通

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2年

度調偵字第622號緩起訴處分書等證據資料，據以認定上訴

人有於112年4月3日22時1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

口，與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訴外人

人車倒地而受傷；惟上訴人於事故發生後，未依規定留在現

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確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

人受傷而逃逸」之違規事實等情，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

並無違背證據法則，自得作為本院判決之事實基礎。

　㈣上訴意旨雖主張其並確實無於預見其已肇事致人受傷後進而

逃逸之故意，指摘原判決之認定顯有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

則及經驗法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云云。

惟原判決已論明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2車碰撞

時產生明顯撞擊聲，上訴人於調查筆錄中亦自承行經路口時

有左右查看並聽到碰撞聲，且系爭車輛亦因而有明顯受損之

情事，認定上訴人顯不可能不知其已駕車與正欲通過系爭路

口之訴外人機車發生碰撞之情，而可預見其已駕車肇事，倘

未加查看與處置即駕車離去將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依

斯時之客觀情狀，上訴人停車確認是否有撞擊人車乃屬輕易

可為之事，詎上訴人捨此而不為，竟恣意駕車離去，其主觀

上當具有縱其所為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

之「未必故意」，故確具有肇事逃逸之主觀歸責要件等語（

　　見原判決第2至4頁）。經核原判決所為證據之調查、取捨、

事實認定、就上訴人主張各情何以不足採，均已敘明其得心

證之理由並為指駁，無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亦無判決

不備理由或適用法規不當等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意旨無非

係對原審法院依法所為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就原審不採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5



事實認定結果，執其歧異見解而為爭議，難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均不可採，原判決認原處分無違法，

而駁回上訴人之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

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規定準用第23

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

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上訴審裁

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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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林永勝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535號宣示判決筆錄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3日22時15分許，駕駛號牌AWR-9372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縣○○市○○路000巷與莒光路161巷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時，與訴外人陳冠宇(下稱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訴外人人車倒地而受傷；惟上訴人於事故發生後，未依規定留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經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下稱舉發機關)獲報處理後，認上訴人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違規，於同年月10日製單舉發，並於同年月12日移送被上訴人處理。嗣上訴人就上開同一違規行為所涉公共危險罪嫌，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以112年度調偵字第622號緩起訴處分書為緩起訴處分，並命上訴人應接受法治教育1場次。被上訴人乃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2項、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2條第3項、第4項、第67條第2項前段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道交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5月15日彰監四字第0000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千元，吊銷駕駛執照，並告知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法定效果。上訴人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以113年度交字第535號宣示判決筆錄（下稱原判決）駁回後，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暨 原判決關於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論據，均詳如 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依事故當時之客觀情狀，上訴人主觀上具有縱其所為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未必故意」之主觀歸責要件。惟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可知，上訴人主觀上對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並無認識，故其雖未依規定留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難認已構成「逃逸」行為。原審未詳究上情，遽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容有未洽。
  ㈡依刑法第185條之4所謂「逃逸」之規定，行為人離開現場是否構成「逃逸」，自應以行為人對已肇事且發生死傷之結果有認識為前提。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口，因與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致訴外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傷害，即便認為上訴人就本件車禍事故有過失責任，然上訴人於案發時未停留現場即續行駕車離去，有無構成「逃逸」行為，仍須審究上訴人就肇事且致訴外人發生傷害之結果有無預見，且有無於預見後進而逃逸之「故意」存在。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可見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往前直行，行經系爭路口時，訴外人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自系爭車輛左前方高速直行穿越系爭路口，行經系爭車輛前方後繼續往右前方直行。是以，上訴人駕車當時雖應可預見前方有訴外人騎乘機車直行通過，系爭車輛並有不明碰撞情形，然因訴外人為高速行駛，加上上訴人於駕車通過系爭路口時，曾往右側即訴外人駛離方向察看，亦未見有訴外人人車身影，自當認為訴外人早已繼續直行離開事故現場，又因上訴人案發當時緊鄰車道外側行駛，而合理判斷碰撞為不慎撞及右側橋墩，則上訴人斯時在所駕車輛業已通過系爭路口且未見訴外人所騎機車之情況下，主觀上就有撞及訴外人機車，肇生本件車禍事故此等客觀事實並無認知，本即具有相當可能。又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有不明碰撞情形後，即往左偏駛且減速繼續直行，此並據原審勘驗認定明確，衡情一般駕駛者若對其駕車肇事致人死傷之客觀事實有所認識，且主觀上有逃逸之決意，理應會加速駛離現場，而非減速前行，益徵上訴人係主觀上認為碰撞到右側橋墩，因而往左並減速小心前行。據此，上訴人於斯時有無認識其就本件車禍應負過失之責，既已堪懷疑，自難逕認上訴人因感受到碰撞後，往左側減速繼續前行，其主觀就該車禍係其過失所致已有認知，更無從認上訴人於未認知其就本件車禍具過失肇責而後駛離現場之舉，有何肇事逃逸之犯意存在。遑論上訴人於駛離系爭路口，經檢視系爭車輛碰撞處後，隨即返回現場，確認並無任何車禍事故痕跡，猶仍主動前往鄰近警局詢問並靜待調查結果，並無任何急於藏匿自身行蹤、否認為肇事者或欲加速離開之行為，倘上訴人真有肇事逃逸之故意，上開所為實屬多此一舉，反自曝其肇事逃逸之行為。是由上訴人後續之反應，應可認與一般肇事逃逸行為迴異，足證上訴人確實無於預見其已肇事致人受傷後進而有逃逸之故意，堪以認定。原判決顯有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等語，並聲明
　　：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尚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3、4項規定：「（第3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違反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罰鍰
　　。但肇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汽車標繪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第4項）前項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67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第62條第4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次按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二、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三、發生火災者，應迅予撲救，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並配合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
  ㈡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所謂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按：又稱未必故意），係指行為人對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所謂過失則涵括無認識之過失與有認識之過失，意指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事實，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致其發生，或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09號判決參照）。又證據資料如何判斷，為證據之評價問題，在自由心證主義之下，其證明力如何，是否足以證明待證之事實，乃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自由判斷；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的認定異於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㈢原審勘驗系爭路口之監視影像及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並參酌卷附訴外人之自首情形紀錄表及其交通事故調查筆錄、交通事故現場圖、舉發機關偵訊（調查)筆錄、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調偵字第622號緩起訴處分書等證據資料，據以認定上訴人有於112年4月3日22時1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口，與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訴外人人車倒地而受傷；惟上訴人於事故發生後，未依規定留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確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違規事實等情，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並無違背證據法則，自得作為本院判決之事實基礎。
　㈣上訴意旨雖主張其並確實無於預見其已肇事致人受傷後進而逃逸之故意，指摘原判決之認定顯有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云云。惟原判決已論明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2車碰撞時產生明顯撞擊聲，上訴人於調查筆錄中亦自承行經路口時有左右查看並聽到碰撞聲，且系爭車輛亦因而有明顯受損之情事，認定上訴人顯不可能不知其已駕車與正欲通過系爭路口之訴外人機車發生碰撞之情，而可預見其已駕車肇事，倘未加查看與處置即駕車離去將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依斯時之客觀情狀，上訴人停車確認是否有撞擊人車乃屬輕易可為之事，詎上訴人捨此而不為，竟恣意駕車離去，其主觀上當具有縱其所為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未必故意」，故確具有肇事逃逸之主觀歸責要件等語（
　　見原判決第2至4頁）。經核原判決所為證據之調查、取捨、事實認定、就上訴人主張各情何以不足採，均已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並為指駁，無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或適用法規不當等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意旨無非係對原審法院依法所為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就原審不採之事實認定結果，執其歧異見解而為爭議，難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均不可採，原判決認原處分無違法，而駁回上訴人之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規定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上訴審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林永勝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535號宣示判決筆錄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3日22時15分許，駕駛號牌AWR-9372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縣○○市○○路000巷與
    莒光路161巷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時，與訴外人陳冠宇(
    下稱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訴外人
    人車倒地而受傷；惟上訴人於事故發生後，未依規定留在現
    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經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下稱舉
    發機關)獲報處理後，認上訴人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
    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違規，於同年月10日製單舉發，並於
    同年月12日移送被上訴人處理。嗣上訴人就上開同一違規行
    為所涉公共危險罪嫌，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
    檢署)以112年度調偵字第622號緩起訴處分書為緩起訴處分
    ，並命上訴人應接受法治教育1場次。被上訴人乃依行政罰
    法第26條第1、2項、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
    第62條第3項、第4項、第67條第2項前段及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道交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
    3年5月15日彰監四字第0000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
    ），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千元，吊銷駕駛執照
    ，並告知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法定效果。上訴人不服
    ，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
    以113年度交字第535號宣示判決筆錄（下稱原判決）駁回後
    ，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暨
     原判決關於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論據，均詳
    如 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依事故當時之客觀情狀，上訴人主觀上具有縱其
    所為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未必故意
    」之主觀歸責要件。惟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可知，
    上訴人主觀上對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並無認識
    ，故其雖未依規定留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難認已構
    成「逃逸」行為。原審未詳究上情，遽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
    ，容有未洽。
  ㈡依刑法第185條之4所謂「逃逸」之規定，行為人離開現場是
    否構成「逃逸」，自應以行為人對已肇事且發生死傷之結果
    有認識為前提。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
    路口，因與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致訴外
    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傷害，即便認為上訴人就本件車禍事故有
    過失責任，然上訴人於案發時未停留現場即續行駕車離去，
    有無構成「逃逸」行為，仍須審究上訴人就肇事且致訴外人
    發生傷害之結果有無預見，且有無於預見後進而逃逸之「故
    意」存在。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可見上訴人
    駕駛系爭車輛往前直行，行經系爭路口時，訴外人騎乘普通
    重型機車自系爭車輛左前方高速直行穿越系爭路口，行經系
    爭車輛前方後繼續往右前方直行。是以，上訴人駕車當時雖
    應可預見前方有訴外人騎乘機車直行通過，系爭車輛並有不
    明碰撞情形，然因訴外人為高速行駛，加上上訴人於駕車通
    過系爭路口時，曾往右側即訴外人駛離方向察看，亦未見有
    訴外人人車身影，自當認為訴外人早已繼續直行離開事故現
    場，又因上訴人案發當時緊鄰車道外側行駛，而合理判斷碰
    撞為不慎撞及右側橋墩，則上訴人斯時在所駕車輛業已通過
    系爭路口且未見訴外人所騎機車之情況下，主觀上就有撞及
    訴外人機車，肇生本件車禍事故此等客觀事實並無認知，本
    即具有相當可能。又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有不明碰撞情形後
    ，即往左偏駛且減速繼續直行，此並據原審勘驗認定明確，
    衡情一般駕駛者若對其駕車肇事致人死傷之客觀事實有所認
    識，且主觀上有逃逸之決意，理應會加速駛離現場，而非減
    速前行，益徵上訴人係主觀上認為碰撞到右側橋墩，因而往
    左並減速小心前行。據此，上訴人於斯時有無認識其就本件
    車禍應負過失之責，既已堪懷疑，自難逕認上訴人因感受到
    碰撞後，往左側減速繼續前行，其主觀就該車禍係其過失所
    致已有認知，更無從認上訴人於未認知其就本件車禍具過失
    肇責而後駛離現場之舉，有何肇事逃逸之犯意存在。遑論上
    訴人於駛離系爭路口，經檢視系爭車輛碰撞處後，隨即返回
    現場，確認並無任何車禍事故痕跡，猶仍主動前往鄰近警局
    詢問並靜待調查結果，並無任何急於藏匿自身行蹤、否認為
    肇事者或欲加速離開之行為，倘上訴人真有肇事逃逸之故意
    ，上開所為實屬多此一舉，反自曝其肇事逃逸之行為。是由
    上訴人後續之反應，應可認與一般肇事逃逸行為迴異，足證
    上訴人確實無於預見其已肇事致人受傷後進而有逃逸之故意
    ，堪以認定。原判決顯有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
    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等語，並聲明
　　：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尚無違誤，茲就上
    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3、4項規定：「（第3項）汽車駕駛人駕
    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
    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
    痕跡證據，違反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罰鍰
　　。但肇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汽車標繪
    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第4項）前項駕駛人肇事致
    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
    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67條第2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62條第4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
    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次按道路交通事故
    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
    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
    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
    排除後應即撤除。二、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
    消防機關。三、發生火災者，應迅予撲救，防止災情擴大，
    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
    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
    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
    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並配合
    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
    不在此限。」
  ㈡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
    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所謂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間
    接故意（按：又稱未必故意），係指行為人對違反行政法義
    務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或預見其發生而其
    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所謂過失則涵括無認識之過失與有
    認識之過失，意指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事實，
    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致其發生，或雖預
    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
    字第309號判決參照）。又證據資料如何判斷，為證據之評
    價問題，在自由心證主義之下，其證明力如何，是否足以證
    明待證之事實，乃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
    之結果，自由判斷；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
    ，致其事實的認定異於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㈢原審勘驗系爭路口之監視影像及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
    ，並參酌卷附訴外人之自首情形紀錄表及其交通事故調查筆
    錄、交通事故現場圖、舉發機關偵訊（調查)筆錄、交通事
    故照片黏貼紀錄表、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
    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
    調偵字第622號緩起訴處分書等證據資料，據以認定上訴人
    有於112年4月3日22時1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口
    ，與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訴外人人
    車倒地而受傷；惟上訴人於事故發生後，未依規定留在現場
    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確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
    受傷而逃逸」之違規事實等情，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並
    無違背證據法則，自得作為本院判決之事實基礎。
　㈣上訴意旨雖主張其並確實無於預見其已肇事致人受傷後進而
    逃逸之故意，指摘原判決之認定顯有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
    則及經驗法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云云。
    惟原判決已論明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2車碰撞
    時產生明顯撞擊聲，上訴人於調查筆錄中亦自承行經路口時
    有左右查看並聽到碰撞聲，且系爭車輛亦因而有明顯受損之
    情事，認定上訴人顯不可能不知其已駕車與正欲通過系爭路
    口之訴外人機車發生碰撞之情，而可預見其已駕車肇事，倘
    未加查看與處置即駕車離去將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依
    斯時之客觀情狀，上訴人停車確認是否有撞擊人車乃屬輕易
    可為之事，詎上訴人捨此而不為，竟恣意駕車離去，其主觀
    上當具有縱其所為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
    之「未必故意」，故確具有肇事逃逸之主觀歸責要件等語（
　　見原判決第2至4頁）。經核原判決所為證據之調查、取捨、
    事實認定、就上訴人主張各情何以不足採，均已敘明其得心
    證之理由並為指駁，無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亦無判決
    不備理由或適用法規不當等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意旨無非
    係對原審法院依法所為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就原審不採之
    事實認定結果，執其歧異見解而為爭議，難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均不可採，原判決認原處分無違法，
    而駁回上訴人之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
    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規定準用第23
    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
    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上訴審裁
    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林永勝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535號宣示判決筆錄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3日22時15分許，駕駛號牌AWR-9372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縣○○市○○路000巷與莒光路161巷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時，與訴外人陳冠宇(下稱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訴外人人車倒地而受傷；惟上訴人於事故發生後，未依規定留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經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下稱舉發機關)獲報處理後，認上訴人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違規，於同年月10日製單舉發，並於同年月12日移送被上訴人處理。嗣上訴人就上開同一違規行為所涉公共危險罪嫌，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以112年度調偵字第622號緩起訴處分書為緩起訴處分，並命上訴人應接受法治教育1場次。被上訴人乃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2項、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2條第3項、第4項、第67條第2項前段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道交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5月15日彰監四字第0000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千元，吊銷駕駛執照，並告知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法定效果。上訴人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以113年度交字第535號宣示判決筆錄（下稱原判決）駁回後，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暨 原判決關於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論據，均詳如 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依事故當時之客觀情狀，上訴人主觀上具有縱其所為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未必故意」之主觀歸責要件。惟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可知，上訴人主觀上對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並無認識，故其雖未依規定留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難認已構成「逃逸」行為。原審未詳究上情，遽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容有未洽。
  ㈡依刑法第185條之4所謂「逃逸」之規定，行為人離開現場是否構成「逃逸」，自應以行為人對已肇事且發生死傷之結果有認識為前提。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口，因與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致訴外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傷害，即便認為上訴人就本件車禍事故有過失責任，然上訴人於案發時未停留現場即續行駕車離去，有無構成「逃逸」行為，仍須審究上訴人就肇事且致訴外人發生傷害之結果有無預見，且有無於預見後進而逃逸之「故意」存在。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可見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往前直行，行經系爭路口時，訴外人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自系爭車輛左前方高速直行穿越系爭路口，行經系爭車輛前方後繼續往右前方直行。是以，上訴人駕車當時雖應可預見前方有訴外人騎乘機車直行通過，系爭車輛並有不明碰撞情形，然因訴外人為高速行駛，加上上訴人於駕車通過系爭路口時，曾往右側即訴外人駛離方向察看，亦未見有訴外人人車身影，自當認為訴外人早已繼續直行離開事故現場，又因上訴人案發當時緊鄰車道外側行駛，而合理判斷碰撞為不慎撞及右側橋墩，則上訴人斯時在所駕車輛業已通過系爭路口且未見訴外人所騎機車之情況下，主觀上就有撞及訴外人機車，肇生本件車禍事故此等客觀事實並無認知，本即具有相當可能。又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有不明碰撞情形後，即往左偏駛且減速繼續直行，此並據原審勘驗認定明確，衡情一般駕駛者若對其駕車肇事致人死傷之客觀事實有所認識，且主觀上有逃逸之決意，理應會加速駛離現場，而非減速前行，益徵上訴人係主觀上認為碰撞到右側橋墩，因而往左並減速小心前行。據此，上訴人於斯時有無認識其就本件車禍應負過失之責，既已堪懷疑，自難逕認上訴人因感受到碰撞後，往左側減速繼續前行，其主觀就該車禍係其過失所致已有認知，更無從認上訴人於未認知其就本件車禍具過失肇責而後駛離現場之舉，有何肇事逃逸之犯意存在。遑論上訴人於駛離系爭路口，經檢視系爭車輛碰撞處後，隨即返回現場，確認並無任何車禍事故痕跡，猶仍主動前往鄰近警局詢問並靜待調查結果，並無任何急於藏匿自身行蹤、否認為肇事者或欲加速離開之行為，倘上訴人真有肇事逃逸之故意，上開所為實屬多此一舉，反自曝其肇事逃逸之行為。是由上訴人後續之反應，應可認與一般肇事逃逸行為迴異，足證上訴人確實無於預見其已肇事致人受傷後進而有逃逸之故意，堪以認定。原判決顯有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等語，並聲明
　　：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尚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道交條例第62條第3、4項規定：「（第3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違反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罰鍰
　　。但肇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汽車標繪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第4項）前項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67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第62條第4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次按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二、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三、發生火災者，應迅予撲救，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機關，並配合必要之調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
  ㈡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所謂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按：又稱未必故意），係指行為人對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所謂過失則涵括無認識之過失與有認識之過失，意指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事實，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致其發生，或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09號判決參照）。又證據資料如何判斷，為證據之評價問題，在自由心證主義之下，其證明力如何，是否足以證明待證之事實，乃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自由判斷；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的認定異於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㈢原審勘驗系爭路口之監視影像及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並參酌卷附訴外人之自首情形紀錄表及其交通事故調查筆錄、交通事故現場圖、舉發機關偵訊（調查)筆錄、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調偵字第622號緩起訴處分書等證據資料，據以認定上訴人有於112年4月3日22時1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口，與訴外人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訴外人人車倒地而受傷；惟上訴人於事故發生後，未依規定留在現場處置即逕行駕車離開，確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違規事實等情，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並無違背證據法則，自得作為本院判決之事實基礎。
　㈣上訴意旨雖主張其並確實無於預見其已肇事致人受傷後進而逃逸之故意，指摘原判決之認定顯有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並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云云。惟原判決已論明依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2車碰撞時產生明顯撞擊聲，上訴人於調查筆錄中亦自承行經路口時有左右查看並聽到碰撞聲，且系爭車輛亦因而有明顯受損之情事，認定上訴人顯不可能不知其已駕車與正欲通過系爭路口之訴外人機車發生碰撞之情，而可預見其已駕車肇事，倘未加查看與處置即駕車離去將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依斯時之客觀情狀，上訴人停車確認是否有撞擊人車乃屬輕易可為之事，詎上訴人捨此而不為，竟恣意駕車離去，其主觀上當具有縱其所為構成肇事逃逸之違規事實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未必故意」，故確具有肇事逃逸之主觀歸責要件等語（
　　見原判決第2至4頁）。經核原判決所為證據之調查、取捨、事實認定、就上訴人主張各情何以不足採，均已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並為指駁，無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或適用法規不當等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意旨無非係對原審法院依法所為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就原審不採之事實認定結果，執其歧異見解而為爭議，難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均不可採，原判決認原處分無違法，而駁回上訴人之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規定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上訴審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